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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9 月 11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致意，并谨提及科威特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13 段规定采取

的措施。 

 在此方面，科威特常驻代表团谨向委员会通报内政部为执行上述决议的要求

而正在采取的措施(见附件)。 

 科威特国内政部谨确认它致力于有效执行该决议所有各项规定，但同时也谨

提及，科威特事实上已针对该决议中提出的各个事项制定了国家法律，其中最重

要的法律如下： 

 (a) 通常适用于外国人在科威特国出入境及居留的法律是1959年第17号埃

米尔令以及 1987 年内政部第 640 号决定颁布的埃米尔令行政命令及其修正案，

内政部完全执行了这一行政命令及其修正案； 

 (b) 内政部依法行使权力，法律允许执法机构拦截和搜查被怀疑在科威特领

水从事非法活动的船只或违反相关国际协定的飞机和船只。 

 最后，科威特国谨重申，科威特国坚定不移地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

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和四十二条的规定，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

项决议。科威特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致力于遵守《宪章》的规定并尊重作

为联合国行政机构的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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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9月 1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2008 年 8 月 18 日 

第 001741/`ayn 号 

内务部次官 

事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次官 

阁下： 

 谨提及我部 2008 年 7月 20 日第 1565/`ayn 号信函及阁下 2008 年 6月 24 日

第 20081048 号信函，内容涉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实施制裁的第 1803(2008)号决议采取的措施。 

 阁下要求我部提供资料，说明通常有哪些法律涉及关于对某一方实施制裁的

决议的执行事宜。 

 上述关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决议呼吁各国作出某些重大的承

诺。我部在研究过这项决议后，谨向阁下通报下列相关法律： 

1．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5段规定，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该决议附

件二指认的个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通常规范外国人在科威特国入境、居留和出

境的法律是 1959 年关于外国人居留问题的第 17 号埃米尔令，以及 1987 年内务

部第 640 号决定及其修正案所颁布的执行条例。该法由内务部负责执行。 

2．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7段提及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2 段，规定各国应

冻结第 1737(2006)号决议通过之日在本国境内，为第 1803(2008)号决议附件一

和三所列人员和实体以及任何代表他们或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员或实体拥有或

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内政部无权执行这项要求，我部认为，

这项要求应酌情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负责落实。 

3．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10 段呼吁所有国家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与所有设在

伊朗境内的银行从事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内务部也无权执行这项要求。我部认

为，这项要求应酌情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负责落实。 

4． 同一决议第 11 段呼吁所有国家根据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特

别是海洋法和相关国际民用航空协议，在本国机场和港口对伊朗航空货运公司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拥有或运营的飞机和船只进出伊朗的货物进行检查。

谨告知阁下，内务部在这方面确有授权，但需通过主管机构行使，由其拦截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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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在科威特国领水从事非法活动或违反相关国际协定的船只。除此之外的任何事

宜均酌情由海关总署或民用航空总署负责。 

 最后，谨提请阁下注意我部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即通常由包括安全部门和

司法部门在内相关机构强制执行的法律条例在适用于特定情况时，会根据所涉事

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法律不一定全面，因而有可能存在漏洞，特别是

在牵涉本函所述高度政治化问题的时候。 

 应当注意的是，科威特当局致力于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会员的义务，依照《联

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第

四十二条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承诺遵照执行《联合国宪章》，服从作为

联合国执行机关的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各项决议。 

 供阁下参考并酌情采取行动。 

 顺致敬意。 

 

内务部代理次官 

将军 

加齐·阿卜杜勒·拉赫曼·奥马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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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 20 日 

第 001565/`ayn 号 

 

事由：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的执行问题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次官 

阁下： 

 

 阁下 2008年 6月 24日关于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

施制裁的第 1803(2008)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第 20081048 号来信收悉，我们谨高

兴地向阁下通报本部就上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

裁的决议所采取的措施。 

 目前已作必要的安排，散发禁止在我国入境或过境的人员名单。所有进出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卡车以及所有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拥有或运营的船

只均接受严格检查，以防它们载有违禁货物。一俟任何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

违禁货物被扣押，即会提出报告。 

 谨此通报，供酌情采取行动。 

 顺致敬意。 

 

内务部代理次官 

将军 

加齐·阿卜杜勒·拉赫曼·奥马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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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 4 日 

第 2581/q 号 

 

事由：安全理事会关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的第 1803(2008)号决议 

 

部长理事会和部级委员会后续事务司司长： 

 

 阁下 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1596/`ayn 号信函收悉，其中附有外交部 2008 年 7

月 24 日第 20081048 号信函和科威特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2008 年 6月 18 日关

于上述问题的第 642 号电报。阁下在信中请我们告知，目前通常有哪些法律涉及

关于对某一方实施制裁的决议的执行事宜。 

 上述关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决议呼吁各国作出某些重大的承

诺。我部在研究过这项决议之后，谨告知有关法律如下： 

 1.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5段规定，所有国家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该

决议附件二指认的个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通常规范外国人在科威特国入境、居

留和出境的法律是 1959 年关于外国人居留问题的第 17 号埃米尔令，以及 1987

年内务部第 640 号决定及其修正案所颁布的执行条例。该法由内务部负责执行。 

 2.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7段提及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2 段，规定各

国应冻结第 1737(2006)号决议通过之日在本国境内，为第 1803(2008)号决议附

件一和三所列人员或实体以及代表他们或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员或实体所拥有

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内务部无权执行这项要求，我部认为，

这项要求应酌情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负责落实。 

 3.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10 段呼吁所有国家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与所有

设在伊朗境内的银行从事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内务部也无权执行这项要求。我

部认为，这项要求应酌情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负责落实。 

 4. 同一决议第11段呼吁所有国家根据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

特别是海洋法和相关国际民用航空协议，在本国机场和港口对伊朗航空货运公司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拥有或运营的飞机和船只进出伊朗运送的货物进

行检查。谨告知阁下，内务部在这方面确有授权，但需通过有关主管机构行使，

由其拦截被怀疑在科威特国领水从事非法活动或违反相关国际协议的船只。除此

之外的任何事宜均酌情由海关总署或民航总局负责。 

 最后，谨提请阁下注意我部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即通常由包括安全部门和

司法部门在内相关机构强制执行的法律条例在适用于特定情况时，会根据所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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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法律不一定全面，因而有可能存在漏洞，特别是

在牵涉本函所述高度政治化问题的时候。 

 顺致敬意。 

 

科威特国 

内务部 

法律事务司司长 

准将 

马吉德·优素福·马吉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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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国际组织司 
 

2008 年 6 月 24 日 

第 20081048 号 

机密、紧急 

内务部次官先生， 

 我部 2008 年 3 月 26 日函(副本见附件)谅悉，其中述及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制裁伊朗的第 1803(2008)号决议采取的措施，今复附上我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团 2008 年 6 月 18 日第 642 号电报副本，其大意是，代表团没有收到科威特国关

于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因此，恳请贵方告知已根据上述决议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通常有哪些法律适

用于针对某个当事方实行制裁的决议。 

 请予注意。 

 顺致敬意。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次官 

          曼苏尔·伊亚德·奥泰比(签名) 

 

[手写说明]理事会事务——供采取适当行动 

［另有字迹模糊的签名，日期是 2008 年 6 月 22 日和 2008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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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26 日 

机密和紧急 

内政部次官先生， 

 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有约束力的、因

伊朗不响应国际社会要求而对伊朗实行额外制裁的第 1803(2008)号决议，我部谨

提请你注意各国必须根据第 1803(2008)号决议履行的重大承诺。 

 该决议第 5段规定，所有国家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决议附件二指认的人

员在本国入境或过境。 

 同一决议第 7 段提到了第 1737(2006)号决议(见附件)第 12、13、14 和 15

段规定的措施，规定各国应当冻结该决议通过之日在其境内的资金、其他金融资

产和经济资源，并规定这些措施应适用于第 1803(2008)号决议附件一和三所列的

人员和实体、代表他们或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员或实体、由他们拥有或控制的实

体以及经安理会或委员会认定曾协助被指认个人或实体的个人或实体。 

 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10 段呼吁所有国家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与设在伊朗

境内的银行(特别是国民银行和出口银行)及其在海外分行和附属机构从事的交

易活动保持警惕，以避免助长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述的扩散敏感核活动或发展

核武器运载系统。 

 同一项决议第 11 段呼吁所有国家根据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

特别是海洋法和相关国际民用航空协议，在其机场和港口对伊朗航空货运公司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拥有或运营的飞机和船只进出伊朗运送的货物进行

检查，条件是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该飞机或船只所载运的货物是该决议或第

1737(2006)号决议或第 1747(2007)号决议所禁止的。 

 第1803(2008)号决议第13段吁请所有国家在决议通过后60天内向委员会提

交报告，说明为切实执行决议第 3、5、7、8、9、10 和 11 段而采取的措施。 

 请注意这份材料，并告知为执行上述各段而采取的措施，以使我部能够着手

编写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顺致敬意。 

 

              内务部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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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 年 6 月 18 日 

编号：642/278 

科威特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科威特外交部国际组织司 

［手写］紧急 

 

  我团此前曾致函谈及2008年 3月3日关于对伊朗实行新制裁的第1803(2008)

号决议，该决议第 13 段吁请所有国家在决议通过后 60 天内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说明为切实执行决议第 3、5、7、8、9、10 和 11 段而采取的措施。 

 我谨通知你，代表团没有收到科威特国关于执行该决议的情况的报告。请依

照第 1803(2008)号决议第 13 段，将所要求的报告发至我团。 

 兹随函附上前述决议。 

 

            (签名)［字迹模糊］ 

             科威特/纽约 

 


